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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958   股票简称：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：2017-036 

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5月22日发出书面

通知，会议于2017年6月2日下午16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应

出席董事7名，亲自出席会议并有表决权的董事有李固旺、郭守

国、张鸿德、聂毅涛、陈爱珍、张玉周、王健共计7名。本次会

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公司监事会成员

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会议由李固旺先生主持，审议并一

致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

选人的议案》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。现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进行换届。  

经公司股东单位推荐，并听取了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意见，

现推荐李固旺先生、刘伟先生、聂毅涛先生、吴连成先生为公司

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（简历见附件）。 

本次换届完成后，除李固旺先生、郭守国、聂毅涛先生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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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鸿德先生不在公司继续任职。公司董事会对各位董事工作期间

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！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认为：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

序规范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；经审阅第六

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履历等材料，未发现其中有《公司法》第 147 

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

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，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

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表决。 

同意7票、反对0票、弃权0票 

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

人的议案》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。现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进行换届。  

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，现推荐谷大可先生、夏

鹏先生、张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（简历见

附件）。本次换届完成后，陈爱珍女士、张玉周先生、王健先生

不在公司继续任职。公司董事会对各位独立董事工作期间为公司

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！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认为：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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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规范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；经审阅第六

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履历等材料，未发现其中有《公司法》

第 147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

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，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

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 

上述提名须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股东大会并以累

积投票制表决。 

同意7票、反对0票、弃权0票 

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建设新华热电余热利用配套工程

项目的议案》 

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，公司拟投资建设新华热电余热利用

配套工程项目（详见《关于投资建设新华热电余热利用配套工程

项目的公告）》。  

同意7票、反对0票、弃权0票 

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四、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 根据 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，公司于 2017年 5 月 17日实

施了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：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.00 元以

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，每 10股转增 10股。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

为 551,136,613股，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,102,273,226股。据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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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：  

章程修订对照表 

原内容 修订后内容 

 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

民币 551,136,613元。 

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,102,273,226 元  

第二十一条  公司股份总数

为 551,136,613股，均为普通

股。 

第二十一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1,102,273,226 股，均为普通

股。 

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同意7票、反对0票、弃权0票 

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2017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

议案》 

拟定于 2017年 6 月 19日下午 14：30在公司 1005 会议室召

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6 月 14

日（详见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）。 

同意7票、反对0票、弃权0票 

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6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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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、李固旺先生简历  

  李固旺，男，汉族，1962年 7月出生，河南叶县人，1983

年 2月参加工作，1993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2003年 6月毕

业于武汉大学企业管理专业，研究生学历，硕士学位，高级工程

师。现任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总经理、党

组书记；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党

委书记。 

工作简历：  

2012.03-2014.10  中电投西北分公司（黄河公司）党组书

记、副总经理 

2014.10-2016.02  黄河上游水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、总经

理、党组副书记（其间：2014.10-2015.11 兼中电投西北分公司

党组副书记、副总经理） 

2016.02-今现任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、

总经理、党组书记；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长、党委书记。 

截至本公司公告之日，李固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无在

外兼职情况。除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外，与持有

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以及与其他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除上述任职外，最近

五年无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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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固旺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

券交易所的惩戒，不存在八部委《“构建诚信惩戒失信”合作备

忘录》规定的“失信被执行人”情形。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

2、刘伟先生简历：  

  刘伟，男，汉族，1970年 10月出生，辽宁大连人，1999

年 11月参加工作，1991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99年 11月

毕业于清华大学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，博士学位，副研究员。现

任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；国家

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党组副书记。 

2011.06—2012.10 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政研法律部政策研

究经理 

2012.10—2015.07 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政策研究与法律事

务部副主任 

2015.07—2016.02 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政策研究与知

识产权部（体制改革办公室）副主任   

2016.02—2017.04 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政策研究与知

识产权部（体制改革办公室）副总经理 

2017.04— 至今   国家电投集团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

公司党委副书记，国家电投集团河北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党组

副书记  

截至本公司公告之日，刘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无在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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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职情况。除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外，与持有公

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以及与其他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除上述任职外，最近

五年无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。 

刘伟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

交易所的惩戒，不存在八部委《“构建诚信惩戒失信”合作备忘

录》规定的“失信被执行人”情形。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

3、聂毅涛先生简历  

 聂毅涛，男，1963 年 6 月出生，汉族，河北石家庄人,1984

年 7 月毕业于华北电力学院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并参加工作，

1984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大学本科学历，教授级高级工程

师。现任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专职董、监事。 

历任青海省电力工业局计划处副处长，青海省电力公司计划

发展处处长，龙羊峡水电厂副厂长（正处级），黄河上游水电有

限责任公司计划经营部主任，黄河上游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

济师、计划经营部主任，黄河上游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、

副总经理，中电投西北分公司党组成员、副总经理，中国电力投

资集团公司高新产业部副主任，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高新产业

部副主任等职务。 

截至本公司公告之日，聂毅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无在

外兼职情况。除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外，与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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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以及与其他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除上述任职外，最近

五年无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。 

聂毅涛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

券交易所的惩戒，不存在八部委《“构建诚信惩戒失信”合作备

忘录》规定的“失信被执行人”情形。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

4、吴连成先生简历  

 吴连成，男，1965 年 9 月出生，汉族，宁夏固原人，1988

年 7 月参加工作，1998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88 年 7 月毕

业于中南工业大学冶金专业，大学本科学历，学士学位，教授级

高级工程师。现任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专职董、监事。 

历任青铜峡铝厂第三电解分厂副厂长，加宁铝业有限公司电

解部总经理，青铜峡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青铜峡铝业

发电公司董事长，青铜峡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、副总经理，

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党委委员，

中电投西北分公司党组成员、副总经理（黄河公司党组成员、副

总经理）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铝业部副主任，中电投宁夏青

铜峡能源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，中电投宁夏青铜峡能源铝业

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党委委员，国家电投集团宁夏青铜峡能源

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党委委员。 

截至本公司公告之日，吴连成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无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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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兼职情况。除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外，与持有

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以及与其他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除上述任职外，最近

五年无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。 

吴连成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

券交易所的惩戒，不存在八部委《“构建诚信惩戒失信”合作备

忘录》规定的“失信被执行人”情形。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

5、谷大可先生简历  

谷大可，男，1954 年 3 月生,大学本科学历,教授级高级工

程师。已退休。 

曾任天津盘山发电厂总工程师、副厂长、厂长；北京国华电

力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、副总经理；中电国华电力股份有限责

任公司副总裁；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党组成员、副总经理、总

工程师；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；中电投集团华北分

公司党组副书记、副总经理、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；

中电投集团发电运营部主任；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

事、总裁兼任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党组副书记等职务。 

现任吉电股份、东方电气独立董事。 

截至本公司公告之日，谷大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无在

外兼职情况。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以及与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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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任职外，最近五年无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的情况。 

谷大可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

券交易所的惩戒，不存在八部委《“构建诚信惩戒失信”合作备

忘录》规定的“失信被执行人”情形。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

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

6、夏鹏先生简历  

 夏鹏，男，湖北罗田人，1965 年 4 月生。中共党员，高级

会计师，中国注册会计师。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，财政部全

国会计领军人才。 

曾任商务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、

《对外经贸财会》杂志主编，北京广播影视集团财务总监兼财务

中心主任，中广传播集团财务总监兼投融资部总经理，北京深华

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顾问，北京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

立董事。现任北京大华融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。 

截至本公司公告之日，夏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无在外

兼职情况。除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及石家庄东方

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外，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以及与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除上述任职外，最近五年无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。 

夏鹏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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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所的惩戒，不存在八部委《“构建诚信惩戒失信”合作备忘

录》规定的“失信被执行人”情形。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

7、张鹏先生简历  

 张鹏，1977 年生人，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，经济学博士。

研究员（正教授级） 现任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，财政部综合经

济预测与财政政策分析组成员； 

2007 年至今任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。工作期间任中国社科

院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研究组主要负责人；财政部呈送中办、

国办宏观调控领域研究报告或专项报告的署名报告人和核心执

笔人。 

截至本公司公告之日，张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，无在外

兼职情况。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以及与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除上述任职外，最近五年无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的情况。 

张鹏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

交易所的惩戒，不存在八部委《“构建诚信惩戒失信”合作备忘

录》规定的“失信被执行人”情形。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

 




